附件1
 
宝安区营商环境宣传片制作服务项目
采购方案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推广署拟对宝安区营商环境宣传片制作服务项目所需相关服务进行自行采购，现将采购需求进行公示，并接受有意向的供应商报名。
一、项目名称
宝安区营商环境宣传片制作服务项目。
二、采购预算
80万元。
三、评审方法
最低价中标法。
四、采购内容
（一）制片方负责内容：制片方需负责全部脚本创意、翻译、细化、台词（中英文）、分镜头、字幕、配音、配乐、特技、剪辑、合成等工作；
（二）视频制作：
1.制片方根据双方商定后的制作脚本（以下简称“脚本”）进行拍摄以及后期制作，脚本以双方最后制作会议商定之脚本为最终依据；
2.以实拍为主，少量采用视频素材剪辑，配乐使用原创音乐；
3.制片方应当以自己名义成立本剧剧组，并由制片方承担剧组管理责任和剧组及其人员应对他人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且制片方或剧组不得使用宝安区投资推广署名义对外签署协议或发生法律关系；
4.为制作该片，需要聘用演职人员的，除主创班底外，其余人员均由制片方制定聘用方案，并由制片方与全部演职人员签署聘用协议和对外的租赁、购物、住宿等约定；
5.所有演职人员费用由制片方支付，剧组或制片方在制作该片中发生的任何损害、侵权等责任应自行处理。
（三）视频语种：中文与英文语种版本，中文配音/英语配音，配中英文字幕；
（四）视频时长：共1部，不少于5分钟；
（五）视频清晰度：成片质量不低于1920*1080；
（六）视频交付：
1.应在合同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启动筹备工作，并及时向宝安区投资推广署提供该片制作进度和拍摄计划等，经宝安区投资推广署确认后实施；
2.制片方应按照宝安区投资推广署要求的各个环节节点按时完成相应工作并及时向宝安区投资推广署反馈；
3.宝安区投资推广署于制片方交付验收影片前，有权提出修改要求，修改方案以宝安区投资推广署确认的制作文件为准，并作为最终验收成片的依据，制片方应积极配合修改，并在双方商定的期限内完成宝安区投资推广署的要求；
4.交付版本需为中英文版本，且加上中英文字幕；
5.制片方需向宝安区投资推广署提供数字介质影片资料；
6.制片方交付的影片格式须符合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电视台的播出标准，且制片方应保证其影片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且不违反国家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
（七）视频后续维护服务：宝安区投资推广署若提出修改意见，制片方需按照要求，负责后期必要的修改工作；
（八）视频制作需符合的其他要求：
1.制片方还需确保视频内容符合宝安区营商环境宣传推广需要，结合宝安区“十五五”规划时期工作重点进行脚本撰写与影片拍摄；
2.宣传片应突出宝安区的营商环境优势，展示区域发展潜力与特色；
3.制片方保证本合同委托拍摄制作的内容仅供宝安区投资推广署独家使用，宝安区投资推广署享有委托作品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制片方不得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使用所交付的工作成果。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涉及到宝安区投资推广署资料信息,制片方要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最终产品版权归宝安区投资推广署拥有，制片方不得私自用于其它用途；
4.宝安区投资推广署对本合同项下提供给制片方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素材、半成品、成品）享有合法的知识产权或者经过相应知识产权人的授权而进行使用，未经宝安区投资推广署书面同意，制片方不得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上述资料进行本合同目的之外任何方式的使用；
5.制片方对宝安区投资推广署提供的所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素材、半成品、成品）负有保密义务，制片方的保密义务直至保密信息成为一般公众所知晓的公开信息时终止。制片方有义务对上述资料采取不低于对其本身商业秘密所采取的保护手段的保护，如果上述资料在制片方保密期间发生任何有损于保密性的事件以及任何毁损、灭失，制片方有义务就此向宝安区投资推广署赔偿。制片方保证将上述资料仅限于在合同目的范围内进行使用，未经宝安区投资推广署书面同意，制片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和提供宝安区投资推广署的上述资料。
五、供应商采购方式
邀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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